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
财产安全管理制度
第1条 实训教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准私配钥匙。实训教室的使用严格执行《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教室开放管理规定》。
第2条 对仪器设备等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严格执行《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制度》。若有损坏或遗失，按照《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资产损坏或遗失赔偿处理规定》执行。
第3条 教师授课或实验需用到耗材时，不得私自挪用或占为己有，必须严格执行《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制度》。
第4条 多媒体设备和教室的使用需严格执行《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多媒体教具使用管理制度》。
第5条 库房管理严格执行《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库房管理制度》，并根据消防条例配备必要、有效的灭火设施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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